公務機關數位學習共用平台申請注意事項
1. 國家文官學院(以下簡稱本學院)為推動公務機關數位學習共用平台(以下簡稱共用平台)，強化各機關之水平合作，以達資源共用及共享目的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2. 申請對象為具有下列條件之一之公務機關：

(一)培訓機關（構）。

(二)機關（構）員工人數達200人以上。

(三)其他因業務特殊需要，經本學院同意之機關（構）。

3. 公務機關得依其需求，就下列二種共用模式中，擇一申請：

(一)建立專屬學習網站：申請機關負責培訓規劃、營運及網站後台操作，本學院負責網站建置、維運及數位學習認證時數結算作業。

(二) 建立專屬學習專區：置於本學院「文官e學苑」，申請機關負責數位課程製作，建置及營運由本學院負責辦理。

4. 申請機關至「文官e學苑」網站下載申請單（如附件，網址：http:// ecollege.nacs.gov.tw），填妥後備文送本學院辦理。

5. 共用平台所需基本軟、硬體基礎建設、維運及系統線上諮詢服務等由本學院負擔，申請機關提列額外系統功能及服務費用由申請機關負擔。

6. 共用平台服務對象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事服務網登錄人員為主，非登錄人員得由申請機關建置管理；一般民眾由本學院提供共同專屬學習網站建置及維運。

7. 本注意事項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       「公務機關數位學習共用平台」申請單
編號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機關（構）填寫  
	申請機關（構）
(全銜)
	
	申請日期
	 年    月   日

	
	機關（構）職掌
	
	機關全球資訊網站網址
	

	
	建置學習網站原由
	

	
	適用類別
	· 培訓機關（構）。
· 機關（構）員工人數達200人以上。

· 其他經本學院專案同意之機關（構）。

	
	承辦人
	姓名
	
	現有數位課程數量
	呈現類別
	門數
	時數

	
	
	職稱
	
	
	多媒體
	門
	小時

	
	
	聯絡方式
	電話
	
	
	影音串流
	門
	小時

	
	
	
	行動電話
	
	
	其他格式
	門
	小時

	
	
	
	
	
	
	其他格式說明：

	
	
	
	電子郵件
	
	
	

	
	
	通訊地址
	
	
	

	
	共用模式選擇（二擇一）
	· 建立專屬對外學習網站（請續填網站申請基本資料）
申請機關負責培訓規劃、營運及網站後台操作，有關數位學習認證時數結算作業委由本學院辦理。

	
	
	網站申請基本資料
	網站服務對象
	□機關以外公務人員
□機關內部員工，計    人

□其他（請說明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是否提供一般民眾學習
	□是
□否

	
	
	
	
	
	數位課程每年預定產出數量
	□1~2門
□3~5門

□5門以上

	
	
	
	學習網站名稱
	
	學習網站對外DNS
	

	
	
	
	預計服務人數
	
	後台管理ＩＰ位址
	

	
	
	
	認證時數上傳帳號
	□機關提供帳號上傳
□採國家文官學院帳號上傳
	機關提供帳號資料填寫
	

	
	
	· 本學院「文官e學苑」建立專屬學習專區

	
	
	專屬學習專區名稱
	

	
	補充說明
	

	
	申請機關（構）印信或首長簽核章
	

	國家文官學院填寫
	申請結果
	□接受共用平台網站申請。預計完成日期:  年    月    日
· 無法受理，原因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· 暫緩，原因: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備　　註
	


備註：為利申請機關（構）實際體驗共用平台營運方式，本學院可提供測試環境，請逕洽本案承辦人02-265316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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